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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关于做好电子行业特有工种
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通知

各市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各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各电子信息产业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6]15号）文件精神，推进我省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工作。根据国家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工作部署和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省中心”) 2008年工作计划，省中心研究决定在今年下半年，分批组织我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评时间地点
省中心定于11月份在石家庄市组织一次高级技师考评。有关技师考评的地点，省中心将在场地设备等条件较好的市鉴定站或实训基地中选定，技师考评时间要根据各地报名及场地准备情况，分批组织实施。
二、工作步骤和内容

（一）申报阶段
1．申报职业

计算机装配调试、网络设备调试、无线电调试、电子设备装接、液晶显示器件制造等职业。

2．申报时间和程序
自收到此通知后至9月30日止。各鉴定站、实训基地、培训基地组织报名。报名方法采取：个人申报，单位推荐，各站（基地）初审后报省中心审核。
省中心认定部分单位为其所在市的技师考评点，负责当地的技师考评的报名、培训及考评场地准备工作，其它市的报名直接报到省中心。考评点名单及联系方式如下：

张家口鉴定站　魏建新　0313-8857570

承德鉴定站　　于学强　0314-2050961

保定鉴定站（河北软件学院）　白雪峰　0312-3312092

唐山鉴定站　　杜艳玲　0315-5906512

沧州鉴定站（沧州师专）　　　陈玉梅　0317-2159858
邢台鉴定站　　葛君明　0319-3022451

邯郸鉴定站　　任永红　0310-5901196

省电子鉴定中心　　杨金玲　　0311-87834738
3．申报条件
（1）高级技师申报条件：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和中华技能大奖的人员；获得行业技术能手、省技术能手的人员；参加国家和省级大赛取得优异成绩者（在全国一类技能竞赛中获得前20名；全国二类技能竞赛前6名和省级一类技能竞赛第1名）；获得省职工优秀创新成果奖一、二等奖的项目主持人；在节能减排、治理污染、循环经济方面的技术或工艺有重大创新、重要突破，该技术成果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的人员；在全国、全省具有较大影响，具有绝技绝活，技术成果得到业内认可的人员。
已取得本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现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员可申报高级技师；有本专业（职业）发明、创造，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者，也可申报高级技师。
凡已取得申报职业或相近职业的技师职业资格证书，且连续从事本职业3年以上（计算机装调2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技师正规培训合格者，可申报本职业高级技师。

（2）技师申报条件：企业及电子信息行业各鉴定站、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符合国家职业标准所规定申报条件的人员。职业院校从事职业技能教学的骨干教师工作业绩突出可直接申报技师。

对己获得通用工种技师职业资格，现从事特有工种（职业）的可以申报特有工种技师（符合高级技师申报条件的，也可申报高级技师）。
对在企业技能岗位工作并掌握高超技能、做出重大贡献的技术骨干，则不受比例、资历、年龄和身份的限制。经企业推荐，可破格或越级参加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对参加职业技能竞赛成绩突出的人员，可按有关规定晋升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4．申报要求：按要求报送相关材料，均提交一式两份。
（1）申报表。认真填写表格内容，并粘贴好照片。尤其是工作经历和技术工作总结部分，一定要如实准确地填写。解决工艺难题和传授技艺能力方面的考核，要求单位直接领导给予客观评价，并签字确认。另外，要求随表附一份由申报者本人编写的申报工种职业技能培训教案（教案内容掌握在1—2个学时内）。

（2）论文。要求撰写一篇3000字左右，与申报职业相关的实用性论文。要求层次清楚，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格式要求与一般学术论文相当，主要包括：题目，摘要，关键字，正文，参考文献，致谢或结束语等。此外，要在首页加一封面，写明标题、申报者姓名、单位、申报职业种类和级别、日期等内容。打印均用A4规格的纸张，标题字一律用黑体小二号，正文字用仿宋小三号，其他文字用楷体四号，正文面页上边距和左右边距均为2.6厘米，下边距为2厘米，页面居中插入页码。
（3）办理职业资格证书用照片一张（近期小2寸）。
（4）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明复印件、已取得职业资格证复印件、获得奖励证明复印件各一份。
（二）组织考评
考评内容分为：理论知识考试 、操作技能考核、四新知识（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解决工艺难题和传授技艺能力、论文答辩，共五个模块。
考评方式及成绩评定：理论知识和四新知识考试均为100分，采用笔试答题（四新知识由全国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直接阅卷）；技能考核100分，采用现场操作；论文答辩100分，采用个人陈述和考评组提问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各项成绩均达60分为合格。
具体组织工作将分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自学阶段。确定考评内容：10月份，申报者根据其申报职业，按照省中心网站上公布的国家职业标准和四新知识大纲，结合教学与生产实际，以自学为主；省中心通过网站和邮件传送相关辅导资料。
第二阶段：集中培训。主要培训理论知识、技能操作、四新知识三个模块。时间、地点与考核评审阶段统一安排（另行通知）。
第三阶段：考核评审阶段。省中心聘请有关专家教授组成考评组，对申报者进行考评。
（三）证书核发
考评合格者，由省中心报国家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审核，颁发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三、收费标准：考评费依照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冀价行费［2006］53号）的收费标准执行。技师每人503元（其中鉴定费330元/人，评审费160元/人,报名费5元/人,证书工本费8元/人）；高级技师每人733元(其中鉴定费360元/人,评审费360元/人,报名费5元/人,证书工本费8元/人)。考评期间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二○○八年九月五日
PAGE  
2

